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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车辆使用管理规定

（文号 ：广师院〔2007〕342 号，施行时间 ：2007 年 9 月 1 日。）

为了加强学校机动车辆的管理，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，节约开支，减少浪费，

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学校运输服务中心负责对列入学校管理车辆的统一管理和调度。

一、车辆使用的任务

（一）保障学校教学、科研用车。

（二）保障学校领导用车。

（三）保障学校各二级学院、教辅、科研单位和党政管理部门公务用车。

（四）保障学校教职员工上、下班用车。

（五）保障学校学生实训、实习用车。

二、出车作业流程

用车单位 / 人员提前半天填写“用车申请单”→各二级学院、教辅、科研单位

和党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核签→运输服务中心填写“出车单”→驾驶员凭单出车→办

事→返回。

三、出车审批

广东省内区域出车，由用车部门 / 用车人提出，经各二级学院、教辅、科研单

位和党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后，由运输服务中心派车；

广东省外区域出车，由用车部门 / 用车人提出，经各二级学院、教辅、科研单

位和党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，由总务处报学校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由运输服务

中心派车。

四、用车管理

（一）为合理调配车辆，由用车部门 / 用车人填写“用车申请单”并须提前半

天交运输服务中心安排车辆，否则不作安排（紧急、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
（二） 用车人员 / 驾驶员出车，一律凭运输服务中心负责人签发的“出车单”

出车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，严禁出私车。行车任务完成后，用车单位人员须在“出车单”

上签名确认用车里程数量。

（三）严格按规定时间出车，按时返回，返回后及时通报运输服务中心，驾驶

员不得无故离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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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运输服务中心在安排出车时尽量做到同向多人次合理安排，合理用车，

用车人员应该服从。

（五）原则上实行驾驶员定车定人安排，特殊情况由运输服务中心作适当及时

调整。

五、费用结算

（一）学校根据教学科研等工作需要，每年核定一次运输服务中心行车任务里

程数量，在学校与运输服务中心签订的协议中明确。总务处根据各二级学院、教辅、

科研单位和党政管理部门等中层单位实际工作需要，合理分配用车“里程券”。各

二级学院、教辅、科研单位和党政管理部门等中层单位用车后，据实凭用车“里程券”

与运输服务中心结算。

（二）完成出车任务所发生的路桥费、停车费、驾驶员食宿费由用车单位支付。

六、本规定由学校总务处负责解释。

七、本规定自 2007 年 9月 1日起执行。


